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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提供民衆酒癮治療之相關途徑與資訊，藉由補貼自費酒癮治療費用，降低

就醫經濟負擔，提升治療動機，並提供協助轉介。 

二、 內容 

1. 依據衛生福利部之「酒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辦理。 

2. 當計劃核准後提供計劃資訊及轉介單予本縣轄內法院、地檢署、監理站、

社會處等單位。 

3. 符合酒癮治療服務方案之服務對象： 

(一) 法院裁定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之戒酒治療。 

(二) 執行法律規定之酒癮治療(如緩刑附帶條件、禁戒處分、緩起訴附命

戒癮治療、受酒駕吊銷駕駛執照重新申請考照要求之酒癮治療等)。 

 (三) 經屏東縣政府衛生局代為審核之個案： 

 1、各鄉鎮市衛生所或相關機構等之轉介。 

      2、自願接受酒癮治療者。 

三、 附件 

附件 1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酒癮戒治服務流程 

附件 2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酒癮戒治服務流程(法院轉介~裁定治療） 

附件 3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酒癮戒治服務流程【監理所（站）轉介】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酒癮戒治服務流程 
 

 

 

 

 

 

 

 

 

 

 

 

 

 

 

 

 

 

 

 

 

 

 

 

 

 

 

 

 

 

 

 

 

 

 

 

 

 

 

 

附件 1 

附件三 
附件 1 

自願接受酒癮治療者(含經

各網絡單位轉介者，但不含

轉介執行法律規定之酒癮治

療) 

執行法律規定之酒癮治療

(備註 1)，且領有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其他經地方政

府單位開立之經濟困難相關

證明(不含清寒證明) 

轉介指定酒癮治療機構 

治療機構向衛生局

申請公務預算補助 

填寫「自願性酒癮戒治處

遇服務轉介單」及「飲酒

問題個案轉介單」 

衛生局審核 

治療機構個管窗口受理及安排報到時間 

處遇後評估與建議 

初步評估 

1. 門診治療 

2. 住院治療 

結案 

聯絡人： 

酒癮治療計畫 承辦人 

08-7370123 

備註1：如緩刑附帶條件、禁戒處分、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受酒駕吊銷駕駛執照重新申請考照要求之酒癮治療

等 

法院裁定家庭暴力加害人處

遇計畫之戒酒治療個案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酒癮戒治服務流程 

(法院轉介~裁定治療） 

 

 

 

 

 

 

 

 

 

 

 

 

 

 

 

 

 

 

 

 

 

 

 

 

 

 

 

 

 

 

 

 

 

 

 

 

 

 
 

附件 2 

聯絡人： 

家暴處遇計畫 承辦人 

08-7370123 

法院端 

法院 

法院裁定戒癮治療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家暴處遇計畫 

戒治機構個管窗口受理及安排報到時間 

1.門診治療 

2.住院治療 

移送 

結案 

心理輔導或認知教育輔導 

1、個別心理輔導 
2、戒酒教育輔導團體 

3、家族輔導 

法院裁定有效期限內 

完成治療 

法院裁定有效期限內 

未能完成治療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酒癮戒治服務流程圖 

【監理所（站）轉介】 

 

 

 

 

 

 

 

 

 

 

 

 

 

 

 

 

 

 

 

 

 

 

 

 

 

 

附件 3 

持上課證明及完成證明書至 

監理站報考駕照(註 5) 

依 35條酒駕吊銷駕照 

是否違反第 35 條 

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至第 5 項

3 次以上(註 1) 

至醫院接受 12 個月 

且至少 12 次之 

酒癮評估治療(註 2~4) 

取得完成證明書 

(證明書有效期間 3 個月) 

 

完
成
酒
駕
防
制
教
育 

(

上
課
證
明
有
效
期
間
一
年) 

至監理站申請轉介 

完成酒駕防制教育 

(上課證明有效期間 1 年) 

 

持上課證明至 

監理站報考駕照(註 5) 

 

考取駕照 

(駕照註記持照條件：限駕駛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車輛) 

註 1：違規 3次以上，含 3次。 
註 2：視醫師評估增加次數。 
註 3：所稱酒癮係指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之酒精使用障礙

症。 
註 4：酒癮治療之費用除經公私立機構補助減免外，由接受酒癮治療者自行負擔。 
註 5：若同時受終身不得考領駕照處分者，也需依「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辦法」

規定申請考照。 

違反 3 次以上 未滿 3 次 


